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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国电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

七届五十二次董事会有关议案 

独立董事意见 

 

根据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、《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

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和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作为国电

电力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的独立董事，我们就公司七届五十

二次董事会有关议案发表如下独立董事意见： 

一、《关于公司高级管理人员 2017 年度薪酬的议案》 

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考核标准，主要依据公司所

处行业的薪酬水平和公司经营业绩，同时兼顾高级管理人

员在诚信责任、勤勉尽职等方面的道德评价，体现了高级

管理人员在责、权、利方面的一致性，有利于调动和激励

高级管理人员的积极性，有利于公司的长远发展，不存在

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形，符合国家法律法规的规定，

程序合法有效。 

二、《关于公司会计政策变更的议案》 

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是根据财政部发布和修订的两

项准则及财会[2017]30 号文进行的合理变更，符合相关规

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全体股东合法权益，特别是中小股

东利益的情形。本次会计政策变更能够客观、公允地反映

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，为投资者提供更可靠、更准确

的会计信息，同意公司本次会计政策变更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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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、《关于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的议案》 

公司拟以现有总股本 19,650,397,845 股为基数，向全

体股东每 10 股派发现金红利 0.80 元（含税），预计分红资

金 15.72 亿元，占母公司本期可供分配利润比例 50.16%。 

公司上述利润分配预案符合公司发展现状及资金需求，

有利于保证公司分红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，也有利于维护

广大股东的长远利益。公司 2017 年度利润分配预案符合《上

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3 号-上市公司现金分红》及《公司章程》

中关于现金分红的要求。 

四、《关于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 2018 年度日常关联交

易的议案》 

根据有关规定，2017 年 8 月 28 日起，国家能源投资集

团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家能源集团”）及所属单位

成为公司关联方，2017 年度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新增与国

家能源集团日常关联交易 20.44 亿元，为购买燃料，该关联

交易未包含在 2017 年度日常关联交易预计额度内。除此之

外，2017 年度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控股股东中国国电

集团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集团”）及所属单位，以及

国电建投内蒙古能源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电建投”）发

生的日常关联交易中，实际发生金额与预计金额差异较大的

主要有：在国电集团所属财务公司最高存款余额超过预计金

额，主要原因为资金市场形势紧张，公司加大资金获取力度；

从国电建投购买燃料超出预计金额，主要原因为燃煤市场价

格大幅上涨。其余关联交易均执行情况良好，2017 年度日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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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联交易总额未超出年度预计总额。 

2018 年，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与国电集团及所属单

位、国家能源集团及所属单位将发生存贷款、委托贷款、融

资租赁等金融业务，购买商品及服务，销售商品及服务等，

是公司日常经营所需，交易过程及定价原则公平、公开、公

正，未损害其他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的利益。 

五、《关于公司提供融资担保的议案》 

2017 年末，公司担保余额 31.32 亿元。2018 年，公司

及公司控股子公司将按照出资比例新增担保 30.02 亿元，减

少担保 2.23 亿元，2018 年全年担保总额预计控制在 59.11

亿元以内。公司 2018 年新增担保是对控股企业发生的担保，

是公司及公司控股子公司作为控股股东应履行的义务，属于

经营发展合理需求，未损害公司及公司股东尤其是中小股东

利益。 

我们对上述议案均表示同意。 


